关于《燃气工程项目决策方案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太仓市沙溪镇拟实施燃气工程项目，该项目被纳入了2026年度沙溪镇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至2026年6月13日。公众可通过电话、邮件的方式提出意见或建议。
联 系 人：周鑫涛
联系电话：18352396251（限工作日09:00—17:00）
邮    箱：2380253025@qq.com

附件：《燃气工程项目决策方案草案》及制定说明


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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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燃气工程项目决策方案草案

一、决策目标
为完善太仓市沙溪镇直塘片区的基础设施配套，解决该区域居民及公服用户的用气需求，提升能源利用水平，改善人居环境，特实施本燃气工程项目。
二、工作任务
本项目位于太仓市沙溪镇直塘片区。管线整体沿市政道路敷设，起点位于沙溪镇直塘小学附近，接驳现有气源管道，向北延伸，途经直塘社区、泥桥村新民村等区域，终点至玉河新村，实现片区燃气管网的连通覆盖。
三、措施方法
（一）规范建设程序。择优选定具有相应资质和项目经验的参建单位，从源头保障工程质量与安全。
（二）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常态化巡查与质量检测机制，严把管材、焊接、防腐等关键节点，严格执行压力管道相关标准规范，杜绝质量安全隐患。
（三）做好施工协调与宣传。提前与沿线村社区及相关部门对接，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做好现场安全围蔽与防尘降噪措施，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交通出行及居民生活的影响。
四、时间步骤
2026年实施。
五、决策实施单位
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

制定说明

本《草案》依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江苏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134号）、《苏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实施细则》（苏府办〔2019〕87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太仓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太政发〔2019〕29号）等起草制订。





